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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工作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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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建设】 

宪法学研究会召开秘书处工作会议 传达上级要求 部署近期工作 

2017年 5月 26日，宪法学研究会在京召开秘书处工作会议。会长韩大元教

授出席会议。 

韩大元会长首先传达了 5 月 20 日中国法学会研究会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国法

学会近期有关要求与工作安排。韩大元会长要求，宪法学研究会和秘书处的工作

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增强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进一步增强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加

强宪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推进宪法学理论创新，进一步提升宪法学研究会在宪法

学中国化、学术创新、理论贡献上的整体影响力，促进青年学者成长。 

会议回顾了截至目前研究会工作的开展情况，包括举办学术会议、编辑出版

物、年会筹备工作情况，总结了工作经验，反思了工作中的疏漏和不足。 

会议就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做了安排。主要包括：继续筹备好 8 月下旬

举行的研究会年会，在会议形式上力图创新，进一步提升学术性；组织举办宪法

学与刑事诉讼法学学术对话研讨会；组织举办纪念香港基本法 20 周年研讨会；

组织举办中法环境权研讨会；继续办好第八届两岸公法学论坛；组织举办第十三

届宪法学基本范畴与方法学术研讨会；组织举办首届宪法学青年论坛；组织举办

中日宪法研讨会；组织开展宪法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 

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秘书处工作，认真做好信息上传下达，端正工作态度，

提升工作效能。 

 

【高层关注】 

韩大元会长参加纪念香港特区基本法实施 20 周年座谈会并发言 

2017年 5月 27日上午，“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 20周年座谈会”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发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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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强调，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准确贯彻实施

“一国两制”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把“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不断推向

前进。 孙春兰、李建国、李源潮、严隽琪、王晨、杨洁篪、董建华、梁振英等

出席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爱诗，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宋哲，广东省委

副书记、省长马兴瑞，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香港立法会议员谭耀

宗，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 

韩大元会长在《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大力增强国家认同》的发言中表示，

基于宪法的国家认同是基本法制定和成功实践的核心价值，也是凝聚社会共识，

使香港社会引以为豪的法治持续发展的保障。我们必须从宪法高度认识基本法，

深刻认识并坚持“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宪制基础”的原则，严格依照宪法

和基本法办事，加强宪法教育，特别是在特区学校教育中积极开展宪法教育、基

本法教育与公民教育，塑造国家意识，使宪法成为香港社会繁荣、稳定与可持续

发展的有力保障。 

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省负责同志，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成员，

原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部分委员，原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部分委员，部

分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部分主要官员

和立法机构、司法机构的代表，以及内地和香港的专家学者约 150人参加座谈会。 

童之伟副会长的研究成果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批示 

日前，由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承担的

201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创新研究”中期

成果由《人民日报内参》刊发。中央领导同志就此作出重要批示，为中央相关部

门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秦前红副会长的咨询报告一年内四获中央领导同志批示 

日前，由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秦前红教授及其

博士生苏绍龙撰写的关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协调问题的咨询报告，经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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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办公厅专报中央领导同志后，中央领导同志就该报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

关部门就此问题加强研究并予推进。 

这是由秦前红教授领衔，黄明涛副教授、苏绍龙博士生和李雷博士生等参与

的研究团队提交的咨询报告，在一年之内第四次获得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要批示。

此前三份咨询报告分别是：关于加强党内法规理论研究（2016年 5月），完善香

港基本法解释制度机制（2016年 10月）和关于建立和完善人大内部纪律惩戒机

制的若干建议（2017 年 5月）。其中，前两份报告在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

后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意见建议被采纳并已体现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

制度建设的意见》（2016 年 12 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基本法有关条文主

动作出解释（2016年 11月）等党和国家重大法治举措中。关于建立和完善人大

内部纪律惩戒机制的若干建议的咨询报告上报中央领导同志后，与中央决策不谋

而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处新增设会风会纪监督组，专门负责人大

会议期间的会风会纪监督检查工作。 

 

【智库活动】 

宪法学研究会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交宪法修改研究报告 

受中央有关部门的委托，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组织部分专家对我国宪法

修改问题进行研究，撰写形成了《关于宪法修改的若干意见》专题研究报告，近

期已提交给有关部门。 

宪法学研究会向中央有关部门提交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报告 

为加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基础问题研究，日前，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

会组织部分专家，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基础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形成阶段

性成果，提交给中央有关部门，为有关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宪法学研究会举办“宪法与国际法的对话”学术研讨会 

 2017 年 4 月 23 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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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京共同举办“宪法与国际法的对

话”学术研讨会。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教

授，外交部条法司郭晓梅副司长，

外交部条法司项新处长，中国人民

大学韩大元教授、韩立余教授、张翔教授，清华大学车丕照教授、屠凯副教授，

中国政法大学焦洪昌教授、朱利江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忠研究员、张舜玺

博士后、厦门大学陈喜峰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锴教授以及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石静霞教授、陈卫东教授等与会发言。 

中国法学会张文显副会长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总结基本经验与重要成

就的基础上，学界要深入思考未来五年中国法制建设的顶层设计，特别是如何推

进法制领域创新，引领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等重大问题。未来五年有几个重要历

史时刻：建国七十周年、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个宏观背景下，

学界不仅要考虑未来五年，还需要考虑后小康社会的法制构建与战略设想。另一

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近几年立法中将许多法律关于“国际条约同法律有不同规

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类似表述删除。随着我国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需

要有相关法律明确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否可以考虑未来时机成熟时在宪法

中进行统一的规定。他希望与会专家建言献策，提出可行建议。 

与会嘉宾热烈讨论，一致提议建立法理学、宪法与国际法的常态性对话机制。

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宪法学研究会举办“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的宪法基础”学术研讨会 

2017年 4月 15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出

版社《中国法律评论》编辑部在京举办“国家监察制度改革的宪法基础”研讨会。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教授出席研讨会开幕式。研究会副会长

胡锦光教授代表研究会致辞。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执行院长吴用教授代表学

校致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岭教授主持开幕式。 

出席会议的专家有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李树忠教授、北京大学姜明安教授、

清华大学于安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郑贤君教授、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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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肖金明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熊文钊教授、国家行政学院任进教授、中国政法

大学薛小建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施鹏鹏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锴教授、中国

社会科学院翟国强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林彦教授、澳门特别行政区廉政公署首

席调查主任区丽球女士、中国人民大学王旭副教授、清华大学屠凯副教授、中央

财经大学于文豪副教授、湖南科技大学李云霖副教授、温州大学庄坤龙助理教授

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孙远教授、柳建龙副教授、程捷博士等。 

会议分为四个单元，进行了一天的紧张研讨，取得圆满成功。 

 

【对外交流】 

韩大元会长被挪威卑尔根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当地时间 2017 年 5 月 5 日，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教授被挪威卑尔根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为表彰韩大元教授在宪法学研究和推进法学教育国际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以及为中国与挪威法律交流等工作的重要贡献，挪威卑尔根大学董事会于 2016

年 9月 29日决定授予韩大元教授荣誉博士学位。当地时间 2017年 5月 5日中午，

学位授予仪式在卑尔根大学礼堂隆重举行。仪式由卑尔根大学常务副校长 Anne 

Lise Fimreite 教授主持，卑尔根大学校长 Dag Rune Olsen 教授、副校长和各

学院院长、各院系资深教授、挪威和世界其他大学代表、荣誉博士及亲友等各界

嘉宾 200 余人出席了仪式。卑尔根大学校长 Dag Rune Olsen 教授代表卑尔根大

学，授予韩大元教授荣誉博士学位证书以及象征博士学位的戒指。  

莫纪宏常务副会长率团出席国际宪法学协会罗马圆桌会议 

2017年 5月 5日至 6日，国际宪法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在意大利首都罗马路易斯大学（Luiss Guido Carli 

University）举行了主题为“宪法审判：传统与界限”的圆桌会议。中国法学会

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际宪法学协会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副所长莫纪宏研究员代表中国法学会出席了执委会及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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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圆桌会议共有来自国际宪法学协会执委会的成员以及世界各地宪法学

者近 100人参加，共分三个分主题：“宪法审判的边界”、“社会运动与宪法审判”

等。共有 15名左右的宪法学专家在三个分主题上做了专题报告。 

5月 5日上午，国际宪法学协会举行了执委会会议，莫纪宏代表中国法学会

出席了执委会，并参与商讨 2018年在韩国首尔举行第十届世界宪法大会事宜。 

 

【评奖评优】 

宪法学研究会组织开展“第四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初评工作 

根据《关于开展第四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评选活动的通知》的安排和

《第四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评选办法》的要求，宪法学研究会 4月 8日启动了

“第四届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的受理申报工作，接收本学科作品的申报。至 5

月 10日申报截止时，共收到 4份申请材料。 

宪法学研究会按照规定组成初评委员会，主席由学术委员会主任胡锦光教授

担任，成员由学术委员会委员担任。评选采取排序加总方式，由评委对申请成果

进行推荐排序，将全体委员推荐顺序加总后，得分最少者为第一，其他依次排序。

根据排序加总结果，决定向中国法学会推荐三份成果参加评选：李忠夏：《农村

土地流转的合宪性分析》，载《中国法学》2015 年第 2 期；邹平学等著：《香港

基本法实践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翟国强：《中国宪法实

施的双轨制》，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 3期。 

 

【地方传真】 

北京市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召开“学习贯彻习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

学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 

2017 年 5 月 6 日上午，北京市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

校区召开“学习贯彻习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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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学副校长、北京市宪法学研究会会

长李树忠教授，北京市宪法学研究会名

誉会长廉希圣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

院院长、北京市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焦

洪昌教授向与会专家学者传达了习总书

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北京市法学会杜石平副会长到会并讲

话。北京市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宝贵主持座谈会。首都宪法学界近

30位专家学者和大学生代表出席座谈会，大家认真聆听传达并畅谈了学习体会。 

廉希圣名誉会长回顾了他在 5月 3日与习总书记握手、亲切交谈的情景，他

向习总书记讲了他对法治精神和治学方法的思考，表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

国”这个理念特别具有战略意义。 

焦洪昌副会长讲到，总书记重点提到要培养“德法兼修”的法学优秀人才，

法学教育要应国需，促法兴，要挖掘、提炼最具特色的东西。对学生的教育要紧

跟时代，教育手段应更加现代化，实践与理论要强强结合。 

李树忠会长谈到，习总书记提出要培养社会所需求的法治人才，并提出当今

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学科结构不合理、学科课程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法学教育要

以此为契机，进一步重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建构有中国特色的

法学体系，以习总书记提出的“坚持、改进、调整、创新”为基调，建立有中国

特色的学术体系。 

传达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后，十余位宪法学专家学者围绕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畅谈了自己的体会。 

北京市法学会杜石平副会长在专家学者发言后讲话。他说，习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对于我国法治建设、对于北京市法学会的发展研究方向有指引作用，我们要

加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对宪法学研究会召开的座谈会，他认为高

端、及时、信息量大。本次座谈会获得圆满成功。 

山东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举办“新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与实

践创新”学术研讨会 

2017年 5月 13日，山东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人大制度专业委员会、山东



第 9 页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山东省

人大工作理论研究会秘书处、山

东大学法治中国研究所共同主

办的“新时期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理论与实践创新”学术研讨

会在济南举行。山东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谢桂山研究员，山东省人大工作

理论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张力和山东省宪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山东省司法厅

副厅长齐延安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

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上海政法学院、云南大学、山东大学、

青岛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山东财经大学、济南大学、聊城大学、山东政法学

院、山东省委党校以及山东省人大常委会等高校、科研机构和实务部门的 60 余

位专家参加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人大制度基本理论创新、人大制度与司法改革、人大制度

与监察改革、人大监督法治理论与实践、地方人大立法规范化、党政关系与人大

制度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专题研讨。 

研讨会还设置了学术座谈单元，与会专家学者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

国政法大学时发表的重要讲话，围绕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措施、推进

“法治人才培养工作”改革发展、加强学术创新和“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以及青

年法学人才成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永远怀念】 

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吴家麟先生因病逝世 

新中国宪法学的重要开拓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共和国宪法发展的见证者和

重要参与者、杰出的宪法学教育家、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吴家麟先

生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年 5月 3日上午 8时在福州逝世，享年 91岁。 

吴家麟先生 1926 年生于福州，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中国人民大学

法律系讲师，宁夏大学副教授、教授、特聘教授、副校长、校长，宁夏回族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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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吴家麟先生曾经担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

究会第一届干事会副总干事，长期担任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2012

年 9月被中国法学会授予“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2015年 10月被中国法

学会宪法学研究会授予“中国宪法学发展终身成就奖”。 

 

 

 

 

 

 

 

 

 

 

 

 

 

 

 

 

 

 

 

 

报：中国法学会   

发：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负责人、常务理事、理事、会员，地方宪法学研

究组织，各有关高校、科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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